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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基层党支部创新活动的通知
各基层党组织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切实加强和改进学院基层党组织建设，不断丰富党支部活动内容与实践载体，推动党支部工作机制创新，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决定开展基层党支部创新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总体要求
本次党支部创新活动，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这条主线，突出创新党建工作、增强基层党建活力的总要求，体现时代性，把握规律性，富于创造性，立足校园实际，贴近师生思想，彰显学院特色，集中反映各基层党组织推进支部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制度建设的新举措、新做法和新经验，具有较
强的代表性、实效性和推广价值。 

二、活动内容
本次党支部创新活动，应紧扣新时期党建工作要求，遵循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，契合学院党支部的主要职责、基本功能、工作特点和规律。活动范围可参考下列内容：
（一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。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，探索改进政治理论学习、形势政策教育、党性锻炼的有效方法等。
（二）党支部自身建设。适应时代要求与高校特点，依托教学单位、科研团队、学生群体，探索建立新型党支部，优化党支部设置的创新思路和有益实践等。
（三）党员发展、教育与管理工作。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，推进优秀大学生和青年教工入党，探索完善党员发展机制；加强对党员的教育，探索有效开展师生党员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、促进师生党员健康成长发展的做法；加强党员管理、监督和服务，特别是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党员发展质量、强化党员管理等。

（四）发扬党内民主。健全党内生活制度，推进党务公开，增强党员主体意识，激发党内活力，探索体现民主集中制要求和高校实际的增进党内民主的有效做法等。
（五）开展党支部活动。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，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，组织党员参与本单位（班级）事务管理，开展教学科研、社会实践、结对帮扶、志愿服务活动等。
三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党支部活动富有特色。能主动适应学院组织结构和党员队伍构成的新变化，与专业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相对应，符合“有利于党组织开展工作，有利于加强党员的教育、管理和监督，有利于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”的原则。为鼓励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的交流，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可联合开展。
（二）支部活动应围绕支部设置的特点和支部的中心工作开展，主题突出、内容丰富。既大胆创新支部活动方式，又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，通过灵活新颖的主题活动，提高党支部党员教育成效，凸现党员在学院事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。
（三）支部活动形式应具有科学性，切实可行，易于操作，可以社会实践、参观学习、课外科技活动、志愿活动、教学改革、管理服务、科研活动、帮困助学、校园文化活动、管理服务创新为其基本形式。
（四）要保证创新活动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并普遍得以推广，切实达到创新党支部工作机制和方法的目的与效果。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至少开展一项创新活动，不设上限。毕业年级党员所属支部可不参与此次活动。 
（五）支部创新活动时间为5月-12月，各党支部要结合实
际，认真设计活动的主题、内容、预期效果等，活动开展前要将创新活动实施方案提交党务办公室备案。
四、组织领导
（一）各党总支要加强对支部创新活动的工作指导，帮助党支部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，及时研究和努力解决党支部开展创新活动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对于活动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要及时宣传报道,共同探索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途径、新方法。
（二）党支部是开展创新活动的主体，要突出活动特色，开
展生动、活泼、有效的活动，探索和创新党支部的工作和活动方式，推动党支部工作出新成绩、上新台阶。
五、评选表彰
设立“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奖”。年底，学院党委将对各基层党支部创新活动进行验收、评选，并对特色鲜明、务实管用、成效显著的创新活动进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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